
申請人提出
「取消使用」

申請
(書面或口頭)

確認是否於申請
使用前3日

確認完成場地使
用取消，並於系

統登錄

告知不予退費

是

否

告知申請人須於
3 個 月 內提 出
「退費申請」

申請人是否於3個月內
提出「退費申請」

是

否不予退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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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束

進行退費程序

登載申請取消場地
使用紀錄表
(如附件1)

退費申請書
(如附件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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